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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規定 

97年 3月 4日行政會報通過訂定 

112年 04月 18日行政會報修訂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 95.5.8「教師請假規則」。 

(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7.2.13教中(人)字第 097050145號書函。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年 2月 7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20015020號函。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教師(含教師兼行政人員、教師兼導師、專任教師、代理教師)。 

三、出勤及差假分別如下： 

(一)出勤： 

1.教師出勤應依規定時間準時上下班，於辦公時間開始後到達者為遲到，下班時間結 

束前離開者為早退；遲到、早退未辦理請假手續者，即應視為曠職。但有職務上之 

理由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查屬實並簽報核准者，不在此限；如有虛偽情事者，應移 

送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依規定處理。 

2.教師對應參加之集會、考試、研究會及其它活動無故缺席者第一次勸告，第二次書 

面糾正，第三次起列入教師年終成績考核，並由主辦單位將缺席人員逐次以書面通 

知當事人及服務處室並副知人事室備查。 

3.兼行政職務之教師每日上班時間 8小時，每週出勤時數 40小時，並配合本校作習 

時間(每日上午 08:00~1200；下午 13:00~17:00)，每日均應按時辦理簽到、簽退手 

續。教師(含專任教師、導師及代理教師)，每日出勤 8小時，每週出勤 40小時為 

原則。 

4.公出： 

教師來校後於上班時間內臨時因業務需要，必須外出洽辦者，應登載於各處室之公

出登記簿並陳請處室主任或職務代理人核准後，方可外出，並應於規定時間內返校。 

5.加班： 

教師因業務需要經學校指派於上班時間外延長工作(含中午休息時間)，得依規定申

請加班。 

(1)事先申請經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准(每日不得超過 4小時，另申請加班費每月不 

得超過 20小時)。 

(2)如使用紙本加班須填寫該單位員工加班簽到退登記單以備查核。 

(3)請領加班費者須專案簽准(由主計室審核通過)。 

(4)加班補休得以時計，但必須在加班後二年內補休完畢。 

6.學校確有需要，必須於假日舉辦活動，並指派教師共同參與(如於假日舉辦親師座談

會…等)或於假日辦理特定工作(如擔任選務工作人員…等)；得於活動結束後二年

內補休。 

(二)公差：  

1.「公差」係指經校長或校長授權代理人指派執行一定之任務者。 

2.奉派參加屬訓練或講習性質之各項研習會、座談會、研討會、檢討會、觀摩會、 

說明會等，以公差假登記。 

3.有關公差假往返之交通費、住宿費、膳雜費及路程假之核給原則等，依主計室所 

訂本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標準表」核給。 

4.奉派出差並確實於假日(不含行程假)執行職務者，除得申請差旅費外，亦得於差畢 

二年內補休。 



(三)公假及其他請(休)假：  

1.公假： 

所謂「公假」係指依「教師請假規則」所定公假要件並經校長核准者。 

2.其他請(休)假： 

其他請假(如事假、病假、婚假、產前假、分娩假、陪產假、喪假、捐贈骨髓或器 

官假)及休假，均依「教師請假規則」所定要件核給。事假、病假、產前假得以時 

計；捐贈骨髓或器官者，視實際需要給假；婚假、陪產假、喪假、休假，每次請 

假得以時計。 

3.公假不支給差旅費(含往返交通費、膳雜費、住宿費)，亦無補休之適用。   

(四)補休(加班或出差補休)： 

1.補休ㄧ律於差畢或活動結束後二年內補休，逾期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補休。 

2.補休得以「時」計，且補休不得影響公務及課務。 

四、公差假及公假核給原則： 

(一)公差假核給原則： 

1.由上級主管機關(行政院、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指派或依上級主管機 

關函或計畫，須薦派參加各項競賽、研習訓練、座談會、研討會、檢討會、觀摩 

會、說明會者。 

2.基於教學或校務需要，經校長或校長授權代理人，指派執行一定之任務者。 

(二)公假核給原則： 

1.依「教師請假規則」所定公假要件核給公假者。 

2.上級主管機關或主辦單位來文僅註明「鼓勵參加」或「踴躍參加」，經承辦單位 

簽請校長或校長授權代理人同意者。 

(三)特殊情形： 

上級主管機關或主辦單位來文雖僅註明「鼓勵參加」或「踴躍參加」，但基於教學或

校務之需要，經承辦單位簽註具體事由，並奉校長核可者，得從寬核給公差假。 

五、請假流程： 

(一)教師出差、請假均應依「教師請假規則」辦理。 

(二)各處室辦理有關公差假公文，應依來文性質並簽註係薦派或指派某人參加或由同 

仁自由參加，並簽會主計室(審查差旅費支給)、教務處(註記教師調課、補課、 

代課、排課等事宜)及人事室(簽註係以公假登記或以公差登記)。 

(三)出差、請假應於 2天前提出申請，如時間緊迫，應親自持差假單至相關處室核辦、 

登記，教師如有課務應至教務處辦理調課、補課、代課手續，並陳請校長或授權 

代理人核定，且於確定核准後，方可離校。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應敘明詳細事 

由)，得由其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並於事後補送證明。 

(四)出差如有來文，應附全文影本，並暸解邀請之單位是否負擔膳宿，以免違法重領 

差旅費；請娩假、流產假、陪產假、2日以上之病假及骨髓捐贈或器官捐贈假， 

應檢具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 

六、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